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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节节    重重要要声声明明与与提提示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

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

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

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

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

改。”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

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公司实际控制人茅惠新及其控制的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尤夫控股”）、佳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佳源”），茅惠新

的近亲属茅惠忠、茅惠根，茅惠忠控制的湖州玉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州玉研”）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其他股东湖州太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州太和”）、杭州恒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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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祥”）、湖州易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易发”）、湖州

威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威腾”）、湖州联众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联众”）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同时，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茅惠新、陈彦、李军、冯小英、钱毅、王锋、钱建新和

张金德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上述锁定期

限届满后，股东转让所持股份将依法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0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

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其中，2010 年 1-3 月及对比表中 2009 年 1-3月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第二二节节  股股票票上上市市情情况况  

一一、、  公公司司股股票票发发行行上上市市审审批批情情况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

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浙江尤夫高新

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尤夫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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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628 号文核准，本公司

公开发行 4,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

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920 万

股，网上定价发行为 3,68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3.50 元/股。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

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0]185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尤夫股份”，股票代码

“002427”；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3,680 万股股票将

于 2010 年 6 月 8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

巨潮网站（www.cninfo.com.cn）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

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

查阅上述内容。 

二二、、  公公司司股股票票上上市市概概况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0 年 6 月 8 日 

3、股票简称：尤夫股份 

4、股票代码：002427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8,322.76 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4,600 万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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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期限及对其股份自愿锁定

的承诺：公司实际控制人茅惠新及其控制的尤夫控股、香港佳源，茅

惠新的近亲属茅惠忠、茅惠根，茅惠忠控制的湖州玉研均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其他股

东湖州太和、杭州恒祥、湖州易发、湖州威腾、湖州联众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同时，作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茅惠新、陈彦、李军、冯小英、钱

毅、王锋、钱建新和张金德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股东转让所持股份将依法进行并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

下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

网上发行的 3,68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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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一、发行前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1 尤夫控股 6,834.26 37.30  2013 年 6 月 10 日 

2 香港佳源 5,419.00 29.58  2013 年 6 月 10 日 

3 湖州太和 500.00 2.73  2011 年 6 月 8 日 

4 湖州玉研 380.00 2.07  2013 年 6 月 10 日 

5 杭州恒祥 350.00 1.91  2011 年 6 月 8 日 

6 湖州易发 92.50 0.50  2011 年 6 月 8 日 

7 湖州威腾 75.50 0.41  2011 年 6 月 8 日 

8 湖州联众 71.50 0.39  2011 年 6 月 8 日 

 小计 13,722.76 74.89 —— 

 二、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9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920.00 5.02 2010 年 9 月 8 日 

10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3,680.00 20.09 2010 年 6 月 8 日 

 小计 4,600.00 25.11 —— 

 合计 18,322.76 100.00 ——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

券”） 

第第三三节节    公公司司基基本本情情况况及及股股东东简简要要情情况况  

一一、、  公公司司的的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1、发行人名称：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Unifull Industrial Fiber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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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13,722.76 万元 

   本次发行后注册资本：18,322.76 万元 

3、法定代表人：茅惠新 

   董事会秘书：陈彦  

4、设立日期：2008 年 12 月 8 日 

5、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 

6、邮政编码：313017 

7、电话号码：0572－3961786 

传真号码：0572－2833555  

8、发行人电子信箱：IR@unifull.com 

9、公司网址：www.unifull.com 

10、经营范围：生产差别化 FDY 聚酯纤维及特种工业用布、聚

酯线带；销售本公司生产产品。 

11、所属行业：化纤纤维制造业 

二二、、  公公司司董董事事、、监监事事、、高高级级管管理理人人员员及及其其持持有有公公司司股股票票的的情情况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起始日期 
直接持有股数 

（万股） 

间接持有股数 

（万股） 

茅惠新 
董事长 

总经理 
男 46 

2008.11~2011.11 

2009.1~2011.11 
— 10,627.56 

陈彦 

副董事长 

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 

男 39 

2009.2~2011.11 

2008.11~2011.11 

2008.11~2011.11 
— 35.00 

李军 
董事 

副总经理 
男 40 

2008.11~2011.11 

2008.11~2011.11 — 30.00 

冯小英 
董事 

副总经理 
女 48 

2008.11~2011.11 

2008.11~2011.11 —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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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毅 董事 男 34 2009.2~2011.11 — 17.00 

沈勤俭 董事 男 49 2008.11~2011.11 — — 

朱民儒 独立董事 男 63 2008.11~2011.11 — — 

许宏印 独立董事 男 37 2008.11~2011.11 — — 

陈有西 独立董事 男 56 2008.11~2011.11 — — 

王锋 监事会主席 男 29 2008.11~2011.11 — 10.00 

陈永火 监事 男 31 2008.11~2011.11 — — 

钱建新 监事 男 48 2008.11~2011.11 — 3.57 

张金德 总工程师 男 65 2008.11~2011.11 — 20.00 

注：茅惠新通过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和佳源有限公司间接持股；陈彦、张金德通过湖

州联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股；李军、钱毅、王锋通过湖州威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

持股；冯小英、钱建新通过湖州易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三三、、  公公司司控控股股股股东东及及实实际际控控制制人人情情况况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简介 

尤夫控股持有公司 6,834.26 万股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前股本总

额的 49.80%，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37.30%，为公司控股股

东。 

尤夫控股于 2008 年 1 月 2 日在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成立，目前持有注册号为 33050400000707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茅惠新，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公司住所为湖州市菱湖镇

青龙桥，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尤夫控股

总资产 44,647.93 万元，净资产 34,070.87 万元，2009 年度净利润

3,171.93 万元。（上述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茅惠新持有尤夫控股 100%股权，是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也是本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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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惠新先生：身份证号 330511196507052636。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 1965 年出生，毕业于湖州广播电视大学，大专学历。

1982 年起先后在湖州新溪绸厂任职、1996 年创办湖州新兴印花有限

公司（后更名为湖州尤夫纺织有限公司），1997 年至 2005 年期间在

湖州狮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任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2003 年创办

本公司前身浙江尤夫工业纤维有限公司，任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简介 

截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尤夫控股除控制本公司外，无控制其他

企业的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茅惠新除控制尤夫控股和本公司外，

控制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1）湖州尤夫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夫纺织”） 

尤夫纺织于 1996 年 4 月 24 日在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浔分局

登记注册成立，设立时的名称为湖州市新兴印花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0 万元，1999 年 10 月更名为湖州尤夫纺织有限公司。目前持有注

册号为 330500203815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湖州市菱湖

镇青龙桥，法定代表人茅惠新，注册资本 500 万元，经营范围：印花

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印花产品（凡涉及行政许可或专项审批的凭行

政许可证件经营）。该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的业务为股权投资，持有尤

夫丝带 35.71%的股权，未开展其他生产经营业务。 

（2）浙江尤夫生态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夫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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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夫园林于 2003 年 3 月 18 日在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

局登记注册成立，目前持有注册号为 33050800005492 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住所为湖州市凤凰路 579 号核工业大楼，法定代表人茅

惠新，注册资本 2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绿化苗木培育（限分支机构经

营）、苗木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3）佳源有限公司 

香港佳源于 2003 年 6 月 23 日在香港设立，注册号码为 850782，

注册地址为香港九龙官塘开源道 49 号创贸广场 25 楼 5 室，法定股本

10,000 港币。经营范围为贸易，该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的业务为股权投

资，持有尤夫股份 5,419 万股股份，未开展其他生产经营业务。 

（4）湖州尤夫丝带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夫丝带”） 

尤夫丝带于 2006 年 11 月 8 日在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成立，为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企业，目前持有注册号为 33050040000875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湖州市菱湖镇青龙桥，法定代表人

茅惠新，注册资本 210 万美元，实收资本 210 万美元，经营范围为商

标织带、高档织物面料的生产、整理加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除以上对外投资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茅惠新无其他对外投资。 

四四、、  公公司司前前十十名名股股东东持持有有公公司司发发行行后后股股份份情情况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57,968 户。  

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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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尤夫控股 6,834.26 37.30  

2 香港佳源 5,419.00 29.58  

3 湖州太和 500.00 2.73  

4 湖州玉研 380.00 2.07  

5 杭州恒祥 350.00 1.91  

6 湖州易发 92.50 0.50  

7 湖州威腾 75.50 0.41  

8 湖州联众 71.50 0.39  

9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365 0.15 

10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7.365 0.15 

11 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7.365 0.15 

12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7.365 0.15 

13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7.365 0.15 

14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365 0.15 

15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7.365 0.15 

16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7.365 0.15 

17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 深 
27.365 0.15 

18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9L-FH001 深 
27.365 0.15 

19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27.365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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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27.365 0.15 

21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27.365 0.15 

22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7.365 0.15 

23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27.365 0.15 

24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体万能 27.365 0.15 

25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27.365 0.15 

26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365 0.15 

27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连 27.365 0.15 

2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7.365 0.15 

2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收益组合 27.365 0.15 

3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7.365 0.15 

31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泰-稳健增值投资

产品 
27.365 0.15 

32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心收益投资

产品 
27.365 0.15 

33 
中国建设银行-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7.365 0.15 

34 
中国建设银行-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7.365 0.15 

 小计 14,434.25 78.79 

注：第 9 至第 34 位股东为并列第 9 名 

第第四四节节    股股票票发发行行情情况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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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数量为 4,600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 92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3,68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80%。 

2、发行价格为：13.50 元/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40.9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31.4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

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

行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920 万

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30,930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2.974458%，认购倍数为 33.62 倍。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3,680 万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1.4657100519%，超额认购倍数为 68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及网下配售均不存在余股。 

4、募集资金总额：62,100.00 万元。 

5、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3,576.35 万元，具体明细

如下：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承销保荐费用 2,484.00 

审计费用 187.00 

律师费用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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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登记及上市初费 21.62 

信息披露及路演费 808.73 

合计 3,576.35 

每股发行费用 0.78 元/股。（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

行股本） 

6、募集资金净额：58,523.65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已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10]142 号验资报告。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83 元（按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

净资产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后每股收益：0.33 元（按按 200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第第五五节节    财财务务会会计计资资料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0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

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其中，2010 年 1-3 月及对比表中 2009 年 1-3月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一、、  主主要要会会计计数数据据及及财财务务指指标标    

1、近三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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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0.3.31 2009.12.31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236,888,197.14 182,243,847.12 29.98 

流动负债（元） 134,561,708.01 103,711,506.22 29.75 

资产总额（元） 463,179,071.15 412,340,522.01 12.3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元） 
316,227,486.13 300,335,313.96 5.2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每

股净资产（元/股） 
2.30 2.19 5.02 

项 目 2010 年 1-3 月 2009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1,999,788.93 122,849,278.09 7.45 

利润总额（元） 18,910,856.64 23,556,969.40 -19.7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净利润（元） 
16,074,228.14 20,612,348.22 -22.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10,843,108.14 18,902,544.00 -42.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2 0.15 -20.00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

摊薄） 
5.08% 6.86% -1.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资产收益率（全

面摊薄） 

3.43 6.29 -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21,939,969.89 25,328,958.85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 
-0.16 0.18 — 

二二、、  经经营营业业绩绩和和财财务务状状况况的的简简要要说说明明    

2010 年 1 季度，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利润

总额和净利润有所下降。营业收入增长，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下降的原

因主要系 2009 年 1 季度，公司高毛利率产品拒海水型涤纶工业长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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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量达 509.31 吨，占 2009 年度全年拒海水型涤纶工业长丝销量的

42%，由于拒海水型涤纶工业长丝的毛利率远高于公司其他产品，且

2009 年度公司拒海水型涤纶工业长丝销售较为集中在 1 季度，使得

公司 2009 年 1 季度毛利率较高；此外，由于 2008 年末和 2009 年初

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而公司产品价格波动与原材料价格波动不完全

同步，造成公司 2009 年 1 季度毛利率普遍较高，综合毛利率达

23.66%，大大高于公司 2009 年度平均水平。 

2010 年 1 季度，公司未销售拒海水型涤纶工业长丝，其他产品

销售结构较为平均，因此毛利率有所下降；此外，由于原材料价格持

续提高，行业毛利率普遍出现下降，因此 2010 年 1 季度公司综合毛

利率较低，为 14.49%。产品销售结构的不同和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使

得 2010 年 1 季度营业利润和净利润较 2009 年 1 季度相比有所下降。 

2010 年 1 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2009 年 1 季度下

降较多主要系公司 2010 年 1 季度取得政府补助 523.11 万元，该部分

政府补助占 2010 年 1 季度利润总额比例较高所致。 

2010 年 1 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较小，主要原因

系公司按照惯例更换年度原材料供应商后，结算方式发生了变化。

2009 年度，公司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采用的结算方式为 50%电汇，

50%承兑汇票；2010 年，公司供应商更换后采用的结算方式为 100%

电汇支付，因此公司 2010 年 1 季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大幅增加。此外，公司于 2010 年 1 季度通过与供应商谈判取得了较

为理想的原材料价格，同时公司预计原材料价格将持续上升，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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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季度采购了较多原材料。结算方式的变更和原材料的储备

使得公司 2010 年 1 季度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2,194.00 万

元。 

2010 年 1-3 月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状况稳定，没有对财务数

据和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第六六节节    其其他他重重要要事事项项  

一一、、  欧欧盟盟公公布布反反倾倾销销调调查查初初裁裁结结果果  

2009 年 9 月 8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立案公告，对原产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韩国、台湾地区的非供零售用的聚酯高强力纱（不包括缝

纫线）进行反倾销调查（具体内容详见《招股说明书》）。2010 年 6

月 2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反倾销立案调查初步裁定结果，对中国部分

聚酯高强力纱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其中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税率为 0%；本公司及浙江古纤道新材料有限

公司获分别裁决，税率分别为 7.7%和 9.3%；其他参与应诉的企业税

率为 8.9%；除此以外的企业税率为 9.3%。临时反倾销税的征收时间

从公布初裁结果后开始，至终裁结果出具为止。目前终裁结果出具时

间尚不确定，根据本案进程，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 6 个月内做出最

终裁定。 

2007 年-2009 年，公司向欧盟出口的涤纶工业长丝销售金额分别

为 9,509.92 万元 9,311.44 万元和 8,757.53 万元，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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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别为 27.28%、20.40%和 16.74%；毛利分别为 1,475.96 万元、

2,017.72 万元和 1,691.11 万元，占各期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23.92%、

20.75%和 17.63%，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虽然出口欧盟对公司经营

成果的影响逐年减小，但上述反倾销初裁结果仍可能对公司产品向欧

盟的销售产生一定不利影响，预计执行该税率后，公司销售欧盟的产

品毛利率将降低 2%-3%。 

面对这一不利的市场局面，本公司一方面将继续积极向欧盟委员

会应诉，力争其取消或降低反倾销税率；另一方面，本公司将继续通

过优化产品结构，积极拓展全球其他市场来减少欧盟反倾销对于公司

盈利能力的影响。2010 年 1 季度，公司高端差别化产品占销售比已

达 37.58%，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同时，公司积极开拓包括中东、美

洲等非欧盟国际市场及国内市场，已取得积极成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继续

关注欧盟反倾销终裁结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二二、、  公公司司已已向向深深圳圳证证券券交交易易所所承承诺诺，，将将严严格格按按照照中中小小企企业业板板的的有有关关

规规则则，，在在上上市市后后三三个个月月内内尽尽快快完完善善公公司司章章程程等等相相关关规规章章制制度度。。  

三三、、  本本公公司司自自 22001100 年年 55 月月 1188 日日刊刊登登首首次次公公开开发发行行股股票票招招股股意意向向书书

至至本本上上市市公公告告书书刊刊登登前前，，没没有有发发生生其其他他可可能能对对公公司司有有较较大大影影响响

的的重重要要事事项项：：  

1、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属国家鼓励类产业，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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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6、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第七七节节    上上市市保保荐荐人人及及其其意意见见    

一一、、  上上市市保保荐荐人人情情况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如 

住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联系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电话：             0755－82130631 

传真：             0755－82130620 

保荐代表人：       孔海燕  罗春 

项目协办人：       张闻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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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联系人：       汪怡  谢晶晶  毛靖  卓小伟 

二二、、  上上市市保保荐荐人人的的推推荐荐意意见见  

上市保荐人国信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

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如下： 

国信证券认为尤夫股份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尤夫股份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信

证券愿意推荐尤夫股份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

关保荐责任。 

附件： 

1、2010 年 3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  

2、2010 年 1 季度利润表  

3、2010 年 1 季度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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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公告书》签章页）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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